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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新疆百花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村”或“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

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百花村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2016 年 8 月 1 日，百花村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

公司向张孝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1676 号），公司向张孝清、江苏高投创新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高投创新”）、江苏高投宁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高投宁泰”）、南京中辉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中辉”）、

南京威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威德”）、蒋玉伟、汤怀松、

桂尚苑、上海礼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礼安”）合计发行

100,458,816 股普通 A 股股票。向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

（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新疆新农现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农现代”）、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瑞丰医药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瑞

丰医药基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康祥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道康祥云”）、上海嘉企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嘉企”）、

谢粤辉、北京柘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柘益”）合计发行

51,403,271 股普通 A 股股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以上股票已经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上市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 400,386,394 股。 

由于华威医药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根据承诺期间累计盈利实现情况、《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

出具的裁决书（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496 号，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向补偿



2 
 

义务人张孝清回购 25,252,039 股股份并予以注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股份已回购并完成注销，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375,134,355 股。 

二、本次因非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之承诺 

本次因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为张孝清。前述股东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时承诺： 

 （一）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张孝清承诺其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应当按以下约定进

行锁定和解锁：  

1、首先，张孝清届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应遵循分五年解锁的约定，解锁时

间为上市公司本次股份发行结束每满 1 年后次日，其中满 1 年后解锁 50%，满 2、

3、4 年后各解锁 10%，满 5 年后解锁 20%。  

2、其次，张孝清还应遵守关于标的公司业绩承诺与股份解锁的以下规定： 

（1）若标的公司在 2016 年实际净利润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100%以上，则张

孝清届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在 2016 年审计报告公告之日次日与上市公司本次股

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次日孰晚解锁 50%；  

（2）若标的公司在 2016 年实际净利润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80%-100%，则张

孝清届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在 2016 年审计报告公告之日次日与上市公司本次股

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次日孰晚解锁 40%；  

（3）若标的公司在 2016 年实际净利润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60%-80%，则张

孝清届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在 2016 年审计报告公告之日次日与上市公司本次股

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次日孰晚解锁 30%；  

（4）若标的公司在 2016 年实际净利润完成业绩承诺数不足 60%，则张孝清

届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后不解锁。  

（5）若标的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合计实际净利润完成两年合计业绩承诺

净利润数的 100%以上，张孝清所持股份第一年未解锁部分顺延至 2017 年审计报

告公告之日次日与上市公司本次股份发行结束满 24 个月次日孰晚解锁，即第二

年解锁至 60%。  

（6）若标的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合计实际净利润完成两年合计业绩承诺

净利润数的 80%~100%，张孝清所持股份若第一年已解锁部分不超过 48%，则未



3 
 

解锁部分在第二年继续解锁直至 48%，第二年应解锁部分不解锁；若第一年已解

锁部分超过 48%，则第二年不解锁。  

（7）若标的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合计实际净利润完成两年合计业绩承诺

净利润数的 60%~80%，张孝清所持股份若第一年已解锁部分不超过 36%，则未

解锁部分在第二年继续解锁直至 36%，第二年应解锁部分不解锁；若第一年已解

锁部分超过 36%，则第二年不解锁。  

（8）若标的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合计实际净利润完成两年合计业绩承诺

净利润数的 60%以下，则张孝清届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满

24 个月后不解锁。  

（9）若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合计实际净利润完成三年合计

业绩承诺净利润数，张孝清所持股份以前年度未解锁部分顺延至 2018 年审计报

告公告之日次日与上市公司本次股份发行结束满 36 个月次日孰晚解锁，即第三

年合计解锁 70%。  

（10）若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合计实际净利润未完成三年合

计业绩承诺数，则张孝清所持股份先按照《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购买协议书》第七

条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补偿，补偿完毕后，剩余股份超过 30%的部分（如

有）全部解锁。  

（二）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  

（1）张孝清同意对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的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业绩补偿安排提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和三年累计净利润进行承诺，承诺期间不因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完毕时间进行调整。 

（2）张孝清承诺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的年度和三年累计业

绩标准如下：  

a、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b、2017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23 亿元； 

c、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4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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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7 亿（以下简称

“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2、实际净利润测定  

（1）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各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以经百花

村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得出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准。 

（2）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为

上述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各年度经审计实际实现净利润的简单相加值。 

3、补偿方式 

（1）若根据百花村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三

年累计净利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业绩承诺

期间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且差额与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比例大

于 10%，则张孝清应对百花村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股份或现金补偿，但优先以

股份补偿，补偿股份将由百花村以 1 元的价格向张孝清回购并予以注销。应补偿

股份数量应当按下述公式计算得出： 

业绩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实

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股权购买协议书》第四条约

定百花村以现金和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收购对价总额*60% 

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补偿金额 /《股权购买协议书》约定的本次交易发行

股份价格 

（2）若张孝清届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不足以支付补偿股份的，由其按以

下公式以现金进行差额补偿，补偿的上限为张孝清持有的标的公司 52.03%股权

对应的交易对价： 

现金补偿金额=业绩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股权购买协议书》约定的

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 

（3）张孝清同意在百花村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

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确定补偿股份数量和现金补偿金

额，并于审计报告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张孝清按照本协议约定应向百花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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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或现金补偿。 

（4）上述第 1 款、第 2 款和第 3 款提及之公式的运用，应当遵循以下内容： 

a、百花村在张孝清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

中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b、张孝清所需补偿的股份于本次交易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期间已获得的对

应现金股利部分一并补偿给百花村；  

c、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

在小数的，应当向上取整数。 

5）根据前述条款确定张孝清应补偿股份数量后，张孝清应将其应补偿的股

份划转至百花村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

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6） 根据前述条款确定张孝清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后，张孝清应当将足额现金

支付给百花村指定的银行账户。 

7） 若百花村回购张孝清应补偿股份并注销之事宜由于包括但不限于百花村

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等任何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张孝清应将

其应补偿股份按照百花村届时的持股比例补偿给百花村全体股东，百花村持股比

例以届时百花村董事会公告的股份登记日为准。 

三、本次因非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之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审字（2016）0198

号《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8）2026 号《新疆百花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华威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审核报告》以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9〕

02240002 号《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华威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华威医药 2016 年-2018 年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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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三年合计 

承诺净利润 100,000,000.00 123,000,000.00 147,000,000.00 370,000,000.00 

实现净利润 88,381,470.49 62,354,448.73 106,113,033.88 256,848,953.10 

完成率   88.38% 50.69% 72.19% 69.42% 

根据双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华威医药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

于承诺净利润的差额超过 10%，应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 25,252,039 股。张孝清对

华威医药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况有异议，2019 年 5 月 29 日，上市公司以张孝清为

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递交了关于“《盈

利预测补充协议》”项下争议的仲裁申请文件。2020 年 4 月 15 日，上市公司收

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496

号），就双方盈利预测补偿争议一案，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补偿股份 25,252,039 股,如若届时可用于补偿

股份的数量不足，被申请人以每股人民币 12.28 元的价格支付现金差额;  

2、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应付而未付补偿股份或现金的违约金，自 2019

年 5 月 25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以应付而未付补偿金额人民币 310,095,031.23

元为基数，按照年 24%的违约利率支付违约金;  

3、申请人为本案而支付的律师费用 500,000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4、本案仲裁费为人民币3,125,659元，由申请人承担10%,即人民币312,565.90

元，被申请人承担 90%,即人民币 2,813,093.10 元。本案仲裁费已由申请人预缴

并全额冲抵，故被申请人应直接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 2,813,093.10 元以补偿申请

人为其垫付的仲裁费;  

5、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股份补偿、滞纳金、律师费、仲裁费等均已执

行完毕。 

四、本次因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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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3,389,5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3,389,5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 1 名，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股） 

本次因非公开发行解除限售数

量（股） 

1 张孝清 17,710,370 3,389,567 

合计 17,710,370 3,389,567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五、本次因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

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710,370 4.72% -3,389,567 14,320,803 3.82%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7,710,370 4.72% -3,389,567 14,320,803 3.82%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17,710,370 4.72% -3,389,567 14,320,803 3.82% 

4、外资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57,423,985 95.28% +3,389,567 360,813,552 96.18% 

三、股份总数 375,134,355 100.00%  375,134,355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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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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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0 日 

 

 

 


